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对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川财证券”）作为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股份”

或“上市公司”）向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同步”或“标

的公司”）全体 13 名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天海同步 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天津

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做出的关于天海

同步 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发表意见如下：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2014 年 12 月 7 日、2015 年 2 月 10 日，光洋股份与天海集团、吕超、薛桂

凤（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主体”）分别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业绩补偿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业绩承诺 

作为天海同步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同意对天

海同步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的净利润作出承诺，并就实际盈利数

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对光洋股份进行补偿。 

上述业绩承诺主体承诺：天海同步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160 万元、5,408

万元和 7,031万元。 

(二)补偿安排 



1、标的股权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 

双方同意并确认，在补偿期限内每年天海同步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当年实

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数”）与协议约定的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

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光洋股份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于天海同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盈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

（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本次承担补偿义务的主体应当根据专项审核报告

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协议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2、利润补偿数额的计算 

根据补偿协议约定，补偿义务主体应就实际盈利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

对光洋股份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主体应当首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新增股份

总数进行股份补偿，补偿义务主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仍不足弥

补应补偿金额的，应当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光洋股份进行补偿。 

补偿期限内每个会计年度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已补偿金额 

上述公式所称补偿期限为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三个会计年度。在逐

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

额不冲回。 

各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本次交易前该名补偿义

务主体持有天海同步股份数÷本次交易前全体补偿义务主体持有天海同步股份

数）－该补偿义务主体已补偿股份数。 

3、补偿股份的调整 

双方同意，若光洋股份在补偿期限内有现金分红的，其按协议约定公式计算

的应补偿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赠送给



光洋股份；若光洋股份在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补偿股份

的数量应调整为：按协议约定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1+送股或转增比例）。 

4、股份补偿方式的调整 

若光洋股份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进行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主

体应全部以现金方式向光洋股份支付补偿价款，各补偿义务主体就现金补偿义务

向光洋股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光洋股份应当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10 个工作日

内向补偿义务主体发出付款通知，补偿义务主体应根据前述付款通知的要求向光

洋股份支付现金补偿价款。 

二、天海同步 2015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编号为 XYZH/2016BJA80245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天海同步 2015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度盈利预测数 2015 年度盈利实现数 差异数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60.00 万元 3,880.49 万元 -279.51 万元 93.28% 

天海同步 2015 年度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3,880.49万元，与补偿义务主体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承诺的 4,160.00 

万元相比少 279.51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3.28%。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

关于天海同步 2015年度的业绩承诺未能实现。 

（二）天海同步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未能完成的原因 

天海同步 2015年业绩未达盈利承诺的原因主要系：2015年受全球经济的影

响，天海同步的客户订单需求有一定下降，另外新开发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的产能

与效率尚未完全释放，导致 2015 年实现盈利比预测下降了 6.72%，盈利未能按

预期实现。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川财证券（以下合称“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与天海同步、上市



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光洋股份与补偿义务主体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以及信永中和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对

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天海同步 2015 年度实现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3,880.49 万元，较天海

集团、吕超、薛桂凤承诺的 4,160 万元业绩承诺少 279.51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

率为 93.28%，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关于天海同步 2015年度的业绩承诺未完

成；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应严格按照《业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条款及

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规则，各补偿义务主体就 2015 年盈利

未达承诺需补偿股份的数量分别为： 

补偿义务主体 天海集团 吕超 薛桂凤 

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665,298 股 475,439 股 21,280 股 

上述补偿股份由光洋股份以 1.00 元的总价格分别向天海集团、吕超、薛桂

凤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若光洋股份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

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应全

部以现金方式向光洋股份支付补偿价款，各补偿义务主体就现金补偿义务向光洋

股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光洋股份应当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天

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发出付款通知，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应根据前述付款

通知的要求向光洋股份支付现金补偿价款。 

独立财务顾问将持续关注上述业绩补偿的完成情况。 

  



（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常州

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

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陈  默____          

陈  默                   李  辉 

     李  辉        

 

 

 

财务顾问协办人：___郭  晨____          

郭  晨                   吴子昊 

     吴子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 月 25 日 

 

  



（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杨家麒_____            

                        杨家麒                      伏勇 

     伏勇        

 

 

 

财务顾问协办人：_____刘勋

刘勋 

_______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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